	2025年第五批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户资格名单公示

	序号
	所属
辖区
	申请人
	类别
（关系）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单位
	家庭成员人数
	家庭人均月收入（元）
	申请保障方式
	是否优抚对象（低保、低收、特困、退役优抚对象、 残疾人家庭、单亲妇女家庭、其他）
	人均自有产权面积（㎡）
	租住公房所属房管所
	符合房型

	1
	江南
	梁金丽
	申请人
	452225********4225
	退休
	1
	200.0
	实物配租
	
	
	
	一房型

	2
	江南
	谢曙光
	申请人
	430421********0214
	无退休
	1
	0
	实物配租
	
	
	
	一房型

	3
	江南
	柳醉春
	申请人
	340822********6212
	无退休
	1
	0
	实物配租
	
	
	
	一房型

	4
	江南
	余远兰
	申请人
	440232********412X
	灵活就业
	3
	550.0
	实物配租
	是
	
	
	两房型

	
	
	何少鹏
	母子
	451423********153X
	学生
	
	
	
	
	
	
	

	
	
	何建玲
	母女
	440704********2102
	学生
	
	
	
	
	
	
	

	5
	江南
	谢素红
	申请人
	441802********3249
	蓬江区嘉盛托管中心
	2
	1850.0
	实物配租
	是
	
	
	两房型

	
	
	李忱灏
	母子
	445322********3713
	学生
	
	
	
	
	
	
	

	6
	江南
	廖丽莹
	申请人
	440702********0925
	灵活就业
	3
	1750.0
	实物配租
	
	
	
	两房型

	
	
	何西宝
	夫妻
	452133********1513
	广东九亿聚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
	
	
	
	
	
	
	

	
	
	何芷昕
	母女
	440704********0924
	学龄前儿童
	
	
	
	
	
	
	

	7
	礼乐
	谢振强
	申请人
	440225********7914
	灵活就业
	1
	1500.0
	实物配租
	
	
	
	一房型

	8
	白沙
	何惠珍
	申请人
	440701********0322
	无退休
	2
	114.6
	租赁补贴
	是
	
	中区24.95㎡
	两房型

	
	
	冼俭芳
	母女
	440711********4824
	灵活就业
	
	
	
	
	
	
	

	9
	白沙
	何燕鸣
	申请人
	440701********0922
	退休
	1
	1366.5
	实物配租
	
	
	
	一房型

	10
	白沙
	叶国雄
	申请人
	440701********031X
	退休
	1
	246.0
	实物配租
	
	
	中区25.69㎡
	一房型

	11
	白沙
	温健珍
	申请人
	440711********4229
	灵活就业
	1
	0.0
	实物配租
	是
	
	
	一房型


经审核,以上11户家庭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户资格保障条件,现予公示,公示期限为20天。如有单位或个人对公示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有异议的，可以书信、电话等形式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地址：江海一路83号，举报电话：3831626）举报。举报人必须提供本人真实姓名、联系地址、联系电话和具体举报内容，否则将视为无效举报。        
	
	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	2025年10月20日


